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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  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依據教育部 87 年 5 月 13 日

台（八七）審字八七○四七七四一號函規定及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及教師升

等評審作業要點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 二  條    本校教師升等審查，應依本辦法辦理教學、服務、輔導成績考核。是項考核

成績佔報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總成績百分之三十。 

第  三  條    教師教學、服務、輔導成績考核總分以一百分計算，教學項目成績及服務、

輔導成績之權重得由教師選擇申請升等之類型而異，配分方式選擇如下： 

一、學術研究型、技術研發型、文藝創作型、體育競賽型升等之申請教師，

得選擇下列配分方式： 

      A 選項：教學表現占百分之四十，服務及輔導表現占百分之六十。 

              B 選項：教學表現占百分之五十，服務及輔導表現占百分之五十。 

          C 選項：教學表現占百分之六十，服務及輔導表現占百分之四十。 

二、教學實踐型升等之申請教師，得選擇下列配分方式： 

A 選項：教學表現占百分之六十，服務及輔導表現占百分之四十。 

             B 選項：教學表現占百分之七十，服務及輔導表現占百分之三十。 

C 選項：教學表現占百分之八十，服務及輔導表現占百分之二十。 

第  四  條    教學、服務、輔導成績考核之內容如評分表，其給分多寡由各級教師評審委

員會評定。若對所提佐證資料有疑義時，得查證後再審，考核總成績須達七

十分為通過。 

第  五  條    教學、服務輔導成績考核之評核應多元，包括送審人自評、學生評鑑、教師

同儕評鑑及行政配合評鑑等四方面綜合考評。 

第  六  條    本辦法考核項目均以申請升等前最近三學年之教學、服務、輔導之事實為限，

各項佐證資料務必具體、詳實，並可以附件方式提出。 

第  七  條    他校轉任本校之教師同仁考量其來校前之年資，受評者可由下列項目評分方

式擇一執行：（一）完全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評分；（二）兼採評量（評

分基準表）、委員會二種評分方式，各佔百分之五十。 

第  八  條    各系（所）、中心、學院對教師教學、服務、輔導成績之考核，得依據本辦法



訂定各該單位教師教學、服務、輔導成績考核辦法，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

查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第  九  條    教師辦理升等審查時，應填寫教師升等教學、服務、輔導自評表及教師升等

教學、服務、輔導評分表並備妥各項佐證資料，依自評結果提交各級教評會

依本校升等審查辦法第六條及第十條之審查標準及程序辦理，經系級教評會

評定分數未達七十分者，不得推薦至院級教評會審議，經院級教評會評定分

數未達七十分者，不得推薦至校級教評會審議，經校教評會審議合格者，由

人事室依規定程序檢件報請教育部審查或核發證書。 

各級教評會參與考核評分者，皆需符合不低階高審原則，並具名評分。 

第  十  條    申請人對審查結果有疑義時，得在審查結果送達後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

置辦法之救濟程序辦理。 

第 十一 條    兼任教師改聘為高一等級教師，申請送審教師資格者，應在該等級於本校連

續任教滿一學年，各學期及提出申請當學期實際任教至少滿二學分，未有教

學缺失且最近二學期教學評量平均值達四點二以上。 

第 十二 條   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